
3.出借包装物收取的押金。出借包装物的

费用，是作为产品销售费用处理。没收的押金

收入，应冲减产品销售费用。在年度汇总会计

报表中的会工地年汇01表的“销售费用”项目

应为已扣除了没收的出借包装物押金收入以后

的数字。

编审决算

建设银行《关于基本

建设单位一九八七年财务

决算若干问题的规定》

（87）建总办字第43号

现将基本建设单位编制1987年财务决算若

干财务问题规定如下：

一、基本建设单位和建设银行要认真贯彻

执行国务院关于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开展

“双增双节”运动的有关规定，严格控制各项

开支，防止年终突击花钱和突击贷款，坚决制

止滥发实物、公费旅游和突击发放奖金等不合

理开支，努力节省建设投资，切实做好基建财

务决算编审工作。
二、建设单位用国家预算内拨款、“拨改

贷”和银行贷款 以 及 自 筹基建资金完成的投

资，都应控制在国家下达的基本建设投资计划

以内，并在决算中全面反映。自筹基本建设实

际完成投资超过国家核定计划指标的部分，应

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。

三、中央级建设单位国家预算内拨款限额

结余，以及 国 家 预 算内“拨改贷”、“特种

拨改贷”、建设银行基建贷款、煤代油专项贷

款、基建临时周转贷款和基建储备贷款指标年

终结余，应予全部注销。其应完未完工程纳入

下年度基建计划，所需资金列入下年度基建财

务计划。
地方级建设单位拨款限额和“拨改贷”指

标年终结余是否注销，由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

市以及计划单列市自行规定。
四、要认真贯彻执行国务院和国家有关部

门关于制止向企业摊派以及加强生产资料价格

管理，制止乱摊派、乱收费的通知精神，凡国

务院国发〔1984〕35号文件下发以后，除国家

法律、行政法规已有规定，或经过国务院以及

国家计委、财政部正式文件同意的收费以外，
各地区、各部门以各种形式自行决定向基本建

设项目的摊派或收费，以及地方和部门自行决

定扩大收费范围、提高收费标准的，建设单位

应坚决抵制，建设银行应拒绝付款。已经发生

的摊派和乱收费以及扩大收费范围、提高收费

标准的款项，建设银行应督促建设单位积极追

回，在没有追回以前，一律暂作应收款处理，
不能列报投资完成或核销。

五、利用重点企业债券资金安排的建设项

目，其资金来源和债券利息以及发行费（包括

手续费、宣传费、印刷费等）应 单 独核 算管

理。在建设期的债券利息，可视同基建投资借

款利息摊入建设成本，计 入 交 付 使用财产价

值。债券资金在银行存款户的利息收入，应冲

减建设成本。债券发行费用的财务处理应按财

政部（87）财工字101号文件执行。
利用国家重点建设债券资金安排的特种拨

改贷建设项目，其资金来源应按财政部、人民

银行、建设银行（87）建总计字11号文件规定，
单独核算管理。

六、按照国家计委、财政部、人民银行和

建设银行计资〔1986〕1258号、1639号文件和

建设银行（87）建总计字第157号文件规定实行

财政贴息的建设项目，在财政贴息资金拨给借

款单位前，已经用自有资金支付银行贷款利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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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其财政贴息资金可用于归垫自有资金或用

于归还银行贷款，不得用于工程建设和扩大工

作量。贷款利息已从当年投资中扣收的，其财

政贴息可用于工程建设。
七、投资包干项目包干节余的处理，应按

照国家计委、建设部、劳动人事部、建设银行

联合印发的计基〔1984〕2008号 文 件 规定执

行。投资包干节余 为 库 存 设备、材料和债权

的，建设单位应积极进行清理。建设单位投资

包干节余的资金应为清理后实现的净节余。
八、建设单位当年和以前年度应交财政的

基建收入、投资包干节余、项目提前竣工投产期

间所实现的利润以及按国家现行有关规定应交

财政的各项收入，应抓紧清理，并由建设银行

监督上交财政。
九、根 据建设 银行、国家计委、财政部

（87）建总办字第37号 文 件 规定，建设项目

“拨改贷”借款合同必须按照规定订明借款期

限以及分年还款计划。建设单位没有按照借款

期限和分年还款计划归还银行贷款的，均视作

逾期贷款，并 按 规 定 加收20% 利息。“拨改

贷”资金与其它信贷资金拼盘建设的项目，应

按照借款合同确定的分年还款计划和“先借先

还，同时借按比例归还”的原则及时 归 还 贷

款。

十、建设单位根据国务院国发〔1987〕27

号文发布的《 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

条例》的规定交纳的耕地占用税，应计入建设

成本，并在土地征用费中列支。
根据国务院国发〔1986〕77号文发布的改革

劳动制度的规定提取的待业保险基金和退休养

老基金，原则上应由生产单位负担，确属批准成

立筹建机构的新建项目，提取的待业保险基金

和退休养老基金可在建设单位管理费中列支。
建设单位因经济纠纷所发生的有关诉讼费

用和应由建设单位负担的合同公证费，按照有

关规定应在待摊投资项下的合同公证费及工程

质量监测费中列支。
十一、应认真贯彻执行国务院国发〔1987〕

57号《 关于违反财政法规处罚的暂行规定》，

严肃财经纪律，对于违 反 财 政 法规截留、挪

用、侵占、浪费国家资金的款项，应按照规定

予以处罚和处理。建设单位违反财政法规交纳

罚款，必须用自有资金支付，不得计入建设成

本。
十二、根据财政部、建设银行（87）财会

字06号文规定，自1987年起，各地 区 的 基 本

建设会计制度和地质勘探会计制度由各省、自

治区、直辖市财政厅（局）管理。但有关基本

建设和地质勘探单位年度、季度和月份会计报

表的审查、签证、批复及汇总编报工作，仍由

建设银行办理，各级建设银行应认真做好此项

工作。

十三、各部门、各 单 位 用 国家预算内拨

款、“拨改贷”和其它财政资金安排的基建项

目，以及所有银行基建贷款项目和自筹基建项

目，都应向建设银行报送基建财务决算。
十四、中央主管部门和地方联合投资项目

的年度财务决算，应按投资隶属关系分别上报

各合营方。各主管部门汇总上报的财务决算，
应按中央主管部门和地方各自投资数额上报，
资金运用可按其投资比例划开。

十五、各部门、各地区和建设单位要加强

对年度财务决算编审工作的领导，及时准确地

编审决算，提高决算质量。
各级建设银行要组织力量，积极配合建设

单位搞好对帐工作，编好财务决算，并及时进

行审查签证。对审查 中 发 现 的问题，应按政

策、制度规定就地协商解决。未能取得一致意

见的，经办银行应在签注意见时加以说明，供

总、分行审批决算时参考。建设银行各省、自

治区、直辖市分行、计划单列市分行应当负责

汇总编报地方级基建财务决算，报送总行。
十六、地质勘探单位和由总行专用投资室

下达“拨改贷”指标的包干补助地方项目的财

务决算编报问题，总行将另文通知。

以上各点，请各部门、建设 银 行 各 省、

自治区、直辖市以及计划单列市分行结合财政

部（87）财会字第64号文件规定具体部署所属

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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